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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陳姵錡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67
傳真：(02)29602334
電子信箱：AH376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中字第113058297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32743211_113D2145825-01.odt、1132743211_113D2145826-01.ods、

1132743211_113D2145827-01.odt)

主旨：檢送「新北市113學年度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

要國民中學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實施計畫」及相關附

件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、國民中學及國民

小學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參考原則及新北市國民

中學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實施原則辦理。

二、為強調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主題式/專題式/統整式課程設

計，改善現有分科獨立的教學系統，漸次轉型為跨領域教

學及合作學習，促進學生學習遷移，系統性解決複雜的生

活情境問題，爰擬透過本案計畫，實踐跨領域或跨科目之

教學，整合學習脈絡中的知識、技能、態度等面向，建構

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，爰辦理旨揭計畫。

三、本計畫相關內容摘要如下：

(一)實施期程：113學年度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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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申請對象：學校授課教師。

(三)實施型態：

１、2個以上領域或跨科目之協同：2個以上領域或跨科目

之成員共同進行教學。

２、主題式協同：針對特定主題，組織相關領域或科目之

成員共同進行教學。

３、其他符合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精神之型態。

(四)申請作業：

１、申請期間：

(１)第1學期：即日起至113年5月24日止。

(２)第2學期：113年12月16日起至113年12月27日止。

２、計畫繳件:

(１)經費申請書和課程計畫書經核章後掃描為PDF檔，

上傳校務行政系統線上填報。

(２)第2學期申請將另行文通知，請各校免備文，上傳

校務行政系統線上填報。

(五)審查標準與形式：

１、審查標準：

(１)計畫緣起、課程目標、課程特色或創新：50％。

(２)參與成員專長及協同方式（分工）：20％。

(３)協同教學教材說明、教學重點與進度、評量方式：

30％。

２、書面審查：

(１)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自行審查。

(２)本局書面審查。
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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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本局建議修正意見，學校依修正意見重提完整計

畫。

(六)經費補助：

１、由本局經費支應，每校每學期得申請節數上限為113學

年度全校普通班班級數乘以5節（如某校七年級普通班

班級數為8班，則每學期可申請節數上限為40節）。

２、同一節課由2位以上成員進行同一班學生授課時，該節

課之授課節數，至多採計2節，其中主教者採計1節基

本授課節數，另協同教學者依實際授課節數核實支給

教師超時授課鐘點費，每班每節課，至多支給教師1人

之授課鐘點費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市立國中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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